
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

管理试行办法 
(鄂教科[2004]1 号) 

 

  第一章 总则  

    第一条� 为加速我省高校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，提升我省高校

科研的竞争实力，省教育厅决定实施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

创新团队计划（以下简称团队计划），并制定本办法。�

    第二条� 实施团队计划旨在通过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机制创新，倡

导和培育团队精神，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，培养拔尖科技人才；

在实施团队计划中，要鼓励大胆探索，鼓励学术争鸣，鼓励学术交叉，

鼓励合作、竞争，营造拔尖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。�

    第三条� 创新团队应依托本校重点发展的科研和学科领域，瞄准

国家和我省科技发展发展的战略目标、重大科技专项，以及学科前沿

总量，确定研究方向。重点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

究。�

    第四条� 创新团队必须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实验条件。一般应

以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为依托。� �

    第二章 人员组成  

    第五条� 创新团队的核心成员一般应由 5 人左右组成，平均年龄

应不超过 40 周岁，最大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。各核心成员都应具有



较强的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。团队其他成员，根据研究工作需要

可由各核心成员组织。�

    第六条� 团队成员应有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或有良好的科研合作

基础。鼓励由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组成。�

    第七条� 团队负责人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；具有较高

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，作风正派，敢于创新，思路开阔，

能团结同事，在团队中有较强的凝聚作用；近 3 年曾主持过省教育厅

及以上的科研计划项目，或参加过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研究；取得了水

平较高的学术成果，曾获省部级及以上的科技奖励，或至少有 2 篇论

文被 SCI、EI、ISTP 收录。�

第三章 申报与审批  

    第八条� 创新团队的组建和申报程序为：由学校科研主管部门负

责组建，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学校领导批准，并向省教育厅申

报。省教育厅不受理个人申报。�

    第九条� 向省教育厅申报的团队，应主要从校级创新团队中推荐

产生。�

    第十条� 省教育厅按照“依靠专家、公平合理、鼓励创新、择优

支持”的原则，遴选被资助的团队。�

    第十一条� 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、专家答辩，并以此为主要依

据审定批准被资助团队。�

    第十二条� 对创新性探索性很强的项目，评审会议上或专家答辩

会上如不能取得广泛共识，由评审组写明情况，组长签署意见。省教



育厅在评审会后进一步征求同行专家意见，如需资助，列入当年资助

项目。�

第四章 组织与管理  

    第十三条� 各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要积极协助和支持团队负责人做

好团队的日常管理工作。�

    第十四条� 团队每期资助时限为 4 年。教育厅资助经费根据研究

工作进展和考核情况分两批划拨。所在高校应按不低于教育厅资助经

费的额度给予配套资助。�

    第十五条� 团队必须组织成员开展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

撞，营造自由探索、朴素激励、开拓创新、宽容失败、团结合作、共

享成果的良好学术氛围。团队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学术会议。�

    第十六条� 团队应努力取得标志性科研成果。应有一定数量的由

核心成员共同发表的学术论文。�

    第十七条� 团队每年应向省教育厅提交研究工作年度进展报告，

四年完成后应提交总结报告。�

    第十八条� 根据人才引进的情况和项目实施的需要，组成人员允

许有所调整。人员调整应报省教育厅备案。�

    第十九条� 团队考核实行个人考核与团队整体考核相结合，重点

考核团队整体情况（具体考核办法另法）。项目实施两年后，考核不

合格的将取消下一年拨款计划。实施 4 年后考核为优秀的，将纳入下

一轮资助计划，给予滚动支持。�



    第二十条� 考核团队的主要内容为：考核团队成员学术职务及学

术影响的变化；争取到的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重点项目；成果获奖情

况；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及其被 SCI、EI、ISTP 收录情况；形成有

关知识产权情况；科技成果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。�

第五章 附 则  

    第二十一条�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科技处负责解释。�

    第二十二条�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�

�


